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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方：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容环境管理所
承包方：德润鑫（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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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方：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容环境管理所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路宏开花园3号楼501室
法定代表人：董振林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联系人姓名：董振林
电话：010 68872971

承包方： 德润鑫（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卓秀北街8号院2号楼13层1301 
法定代表人：安春明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
银行账户： 110954410810201
联系人姓名： 宋波
电话：18210616178 

发包方与承包方就服务外包的合作事项，经双方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达成如下长期合作意向。甲乙双方认可此作意向后，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承包方为发包方提供用工人员，用工形式为外包，用工人员全部为到达发包方规定的劳务人员，承包方与劳务人员签订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
第2条 本协议期限为 2026年1月 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第3条 发包方用工岗位为保洁员、汽车驾驶员、厨师，人数为45人。具体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汇报对象、性别、年龄、资历、福利待遇等以发包方实际要求为准（男性不超过55周岁、女性不超过50周岁）。
第4条 承包方为劳务人员缴纳意外险、雇主责任险。
第5条 发包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发包方的权利
1. 发包方有权对承包方监督、检查；
2. 发包方有权抽查承包方的劳务协议（劳动合同）、意外险、雇主责任险；
3. 发包方有权对承包方推荐人员进行面试,面试地点由发包方确定；
4. 发包方认为劳务人员不能胜任工作的，有权要求承包方更换，承包方应当在3日内更换。
（二）发包方的义务
1. 发包方应尊重相关岗位的工作，对相关岗位履行职责予以支持；
2. 发包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承包方支付费用；
3. 发包方负责劳务人员的早、中餐食，不负责住宿；
4. 发包方为员工提供符合劳动保护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
5. 如劳务人员在发包方工作期间受伤，如意外险和雇主责任险理赔数额相加后不够支付劳务人员的赔偿费用，由发包方承担相应的赔偿差额，为劳务人员进行赔偿。
第6条 承包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承包方的权利
1. 承包方针对服务范围内的工作向发包方提出建议；
2. 承包方有权向发包方催付应支付的外包费用。 
（二）承包方的义务 
1. 承包方应按照发包方要求的人数及时间提供劳务人员；
2. 如发包方需要对劳务人员进行面试，承包方负责安排面试时间并做好通知；
3. 承包方需教育劳务人员遵守发包方的任何规章制度；
4. 承包方与本协议所设的相关岗位的劳务人员签订劳务协议；
5. 为劳务人员缴纳意外险、雇主责任险。如劳务人员发生意外，承包方负责向保险公司履行理赔手续； 
6. 对相关岗位劳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业务培训，保持业务稳定并不断改进业务标准。
第7条 费用确定的原则
1.本协议总金额为：￥4457264.4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肆拾伍万柒仟贰佰陆拾肆元肆角零分）。
2.所有费用按月支付，如财政资金未下达，由乙方先行垫付。
3.发包方向承包方每人每月支付100元劳务服务费，以及用工人员400元餐费；
4.劳务人员的工资以发包方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北京最低工资标准；
5.发包方每月向承包方支付外包费用：以实际在岗人数为准；
6.承包方应在每月5日前将发票送达至发包方；
7.发包方支付给承包方的费用在每月10日前一起支付至承包方。
第8条 任何源于、产生或涉及本协议的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第9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用协议附件另行约定。
第10条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因国家或北京市新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造成本协议条款必须修订时，均应以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准，由双方协商修订。
第11条 违约责任
1. 一方或双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有关义务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双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后10日内将情况通知对方，并提供有关的证明。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
2. 发包方不按时向承包方支付费用，每延迟一日向承包方付款时，按本协议发包方向承包方已支付过的总金额的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如延迟时间超过一个月，且在承包方书面提出支付要求后一个月内，发包方仍未履行支付义务,承包方有权提前10日通知发包方解除本协议、撤回员工。同时，发包方须向承包方支付所拖欠的劳务费、滞纳金，违约金按照本协议发包方向承包方已支付过的总金额的20%支付；
3. 承包方在签订协议书后一周内向发包方提供足额人员，如果不能按时向发包方提供足额人员，影响到发包方的正常工作时，应向发包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如果在一个月内还未能向发包方提供足额人员，发包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 承包方未能按合同履行义务，经发包人催告，仍不履行的，发包人有权解除本协议；
5. 因承包人原因解除本协议的，承包人应当退回未提供服务或服务不合格部分的费用，并且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承包人应当赔偿。
第12条 协议变更、续订、解除与终止 
1. 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变更；
2. 本协议期限届满20日前，双方应就合同履约情况提交书面报告。
第13条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或纠纷，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发包人所在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持贰份，乙方持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发包方（盖章）：                      承包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理人（签字或盖章）：                  理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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